
2025/8/28 14:56 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和供水安全保障工作的通知-湖南省人民政府门户网站

hunan.gov.cn/hnszf/xxgk/wjk/szfbgt/202001/t20200117_11159192.html 1/2

首页 省政府 政务要闻 政务公开

政务服务 互动交流 政府数据 锦绣潇湘

索引号：430S00/2020-006281 文号：湘政办发〔2019〕70号

统一登记号：HNPR—2019—01049

公开方式：政府网站 公开范围：全部公开

信息时效期：2025-01-30

签署日期：2019-12-31 登记日期：2019-12-31

所属机构：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所属主题： 发文日期：2019-12-31

公开责任部门：省政府办公厅

首页 > 政务公开 > 文件库 > 省政府办公厅文件

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和供水安全保障工作的通知

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进一步加强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和供水

安全保障工作的通知

湘政办发〔2019〕70号

各市州、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各厅委、各直属机构：

　　为确保人民群众喝上干净水、放心水、安全水，经省人民政府同意，现就进一步加强全省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和供水安全保障工作通知如下：

　　一、总体目标

　　以保障饮用水安全为核心，加强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规范化建设，加强供水厂、供水管网建设和提质改造，加强水质安全监测、监管执法和信息公开工作，加强备用水源建设和供水应急能力建设，确保

到2022年基本建成从水源地到水龙头的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和供水安全保障体系。

　　二、主要任务

　　(一)切实扛起饮用水安全保障的政治责任。

　　1. 切实提高对饮用水安全保障的思想认识。各级各有关部门要从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和落实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理念的高度，切实把加强饮用水安全保障作为重要任务、民生工程

来抓，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增强保障饮用水安全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省直有关部门履行相应职责，各市州、县市区人民政府负责落实。以下均需各市州、县市区人民政府负责落实，不再列出)

　　2. 严格落实饮用水安全保障工作责任。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按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等原则要求，切实担负起饮用水安全保障工作责任，进一步明确相关职责。(省直有关部门履行相应职责)

　　(二)加强饮用水水源保护和治理。

　　3. 优化饮用水水源保障规划。各市州、县市区人民政府按照城乡统筹、合理布局、因地制宜、突出重点的原则，结合各级国土空间规划和流域水资源规划，制订或完善饮用水水源安全保障规划，调整优化在

用水源、应急备用水源的布局。(省水利厅牵头，省生态环境厅、省自然资源厅、省发展改革委、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交通运输厅、省农业农村厅参与)

　　4. 加强饮用水水源地设置和水资源保障工作。饮用水水源地的设置要符合流域水资源规划和水源地规划布局要求，充分论证、科学选址，确保水源地水量充足、水质安全、无重大安全隐患。对水源水质超标

严重、难以完成达标整治、且经水厂处理后仍超标的水源地，应予以替换或撤销。在2019年基本完成县级及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调整核准的基础上，2020年底前基本完成农村供水人口在10000人或日供水

1000吨以上(以下简称千吨万人)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核准与名录公布;2021年底前基本完成农村日供水人口1000-10000人(以下简称千人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核准与名录公布。建立健全严格的水源地管护制

度，落实巡查责任、制度和方案，加强定期巡查、规范日常管理。科学调度水资源，严格最小流量管控，充分考虑城镇供水水量需求，明确行政交界断面、拦河工程断面等主要控制断面最小下泄流量标准，到

2022年底，河流最小流量管控机制基本建立，提高饮用水水源供水保证率。(省水利厅、省生态环境厅按职责牵头，省自然资源厅、省发展改革委、省交通运输厅、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参与)

　　5. 严格划定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按照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定相关要求，2019年基本完成农村千吨万人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定，2020年底前基本完成农村千人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

定。县级及以上、农村千吨万人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定方案报省人民政府审批。农村千人以上及其他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定方案委托市州人民政府审批。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及时公布饮用水水源

保护区及相关基础信息。(省生态环境厅牵头，省水利厅、省自然资源厅参与)

　　6. 加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规范化建设。推进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标志设置、隔离防护、环境问题整治、监控能力建设、风险防控与应急能力建设等工作。每年对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开展环境状况

评估，督促整改评估发现的问题。加快建设县级及以上集中饮用水水源水质在线监测和保护区视频监控，定期监测、评估饮用水水源水质状况，摸清超标水源底数，制定超标水源水质达标方案，并限期整改。

2020年底前，继续巩固县级及以上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专项整治成果，确保地级饮用水水源水质达标率达到96.4%以上、县级饮用水水源水质基本达标;完成农村千吨万人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环境问题排查整治和

规范化建设。2022年底前，基本完成农村千人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环境问题排查整治和规范化建设，确保农村千吨万人、千人以上集中式水源水质改善。(省生态环境厅牵头，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水利

厅、省农业农村厅、省交通运输厅参与)

　　(三)加快城市供水设施改造。

　　7. 推进供水厂建设和提升改造。各市州、县市区城市供水主管部门组织供水企业开展生产环节调查，对需要整改的，要逐厂制定提标改造方案和整改计划，确保出厂水水质达标。到2021年底，全省新增日

供水能力220万吨左右，全省城市公共供水普及率整体提升3—5个百分点。(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牵头，省发展改革委、省生态环境厅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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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解读

2020-01-17用水安全如何保障？湖南发文明确了这些任务

　　8. 强化市政供水管网建设和改造。结合管网排查、道路建设、旧区改造、地下空间开发等，科学制定分年度的老旧供水管网改造计划，限时完成改造。2020年底，各地公共供水管网漏损率控制在10%以

内，全省地级城市达到《城市节水评价标准》Ⅱ级及以上要求;2021年底，新建与改造城市供水管网3800公里左右。(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牵头，省发展改革委参与)

　　9. 加强二次供水设施更新改造。认真落实《城市供水条例》等法规政策规定，市州、县市区人民政府组织开展二次供水设施排查，做好日常巡查、维护和定期清洗等工作。鼓励有条件的市州、县市区在保障

房、安置房、新建住宅小区、公共建筑以及棚户区改造等项目中，推进供水设施统一建设、统一维护管理试点。(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牵头，省发展改革委、省卫生健康委参与)

　　10. 加快城乡统筹区域供水建设。按照城乡供水一体化要求和“城乡统筹，以城带乡，以镇带村”的思路，以水质水量安全保障程度更高的城乡统筹区域供水水源地逐步替代农村饮用水水源地，加快建设布局

合理、配置均衡、覆盖城乡的供水基础设施体系，不断扩大城乡统筹区域供水工程覆盖面，提高自来水入户率和供水保证率。逐步关闭城市供水管网覆盖区域内自备水井。(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水利厅按职责

分工负责)

　　(四)加强监管执法和应急管理。

　　11. 加强饮用水安全信息公开。2020年底前，建立饮用水安全信息管理平台，强化部门间数据共享和信息互联互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定期发布饮用水水源水质监测结果。县级以上城市供水主管部门应

当每季度至少向社会公开一次出厂水、管网末梢水水质监测结果。(省生态环境厅、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卫生健康委按职责分工牵头，省水利厅、省交通运输厅、省市场监管局参与)

　　12. 加强监管执法。严格落实《水污染防治法》、《城市供水条例》、《湖南省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要求，加强日常监管、开展专项检查、建立长效监管机制，依法打击违法行为。深入开展饮

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专项行动，全面排查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环境问题，建立问题清单，制定并实施整改方案，限期整改突出环境问题。对饮用水安全保障问题突出的地方，组织开展交叉执法、联合执法，推动

加快解决有关问题。(省生态环境厅、省水利厅、省卫生健康委按职责分工牵头，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交通运输厅、省市场监管局参与)

　　13. 加强饮用水水源应急能力建设。各市州、县市区人民政府要充分考虑应急供水需求，根据水源地安全保障规划，有序推进城市应急备用水源工程建设和配套管网等设施建设。(省水利厅、省住房城乡建设

厅按职责分工牵头,省自然资源厅、省生态环境厅参与)落实责任主体，定期排查影响水源安全的风险隐患，制定并及时更新水源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及时依法公布预警信息，积极开展应急演练，不断加强应

急能力建设。公安、交通运输部门要合理划定危险化学品运输禁行路段，加强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强化危险化学品运输管控。(省生态环境厅牵头，省水利厅、省公安厅、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交通运输厅、省

应急厅、省农业农村厅、省卫生健康委参与)

　　三、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市州、县市区人民政府是饮用水安全保障工作的责任主体，实行市州、县市区长负责制。各级人民政府要把加强饮用水安全保障工作纳入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列入为民办实事

项目和政府工作目标责任制，扎实有序开展各项工作。各职能部门要加强协调和联动，加强对地方的监督指导。

　　(二)严格监督考核。将饮用水安全保障纳入污染防治攻坚战、河湖长制和政府绩效考核的重要内容，评估饮用水安全保障重点目标任务完成情况和实施效果，强化考核结果应用，对工作任务不落实、工作目

标未完成的地区，采取挂牌督办、约谈问责等措施。

　　(三)加强资金保障。市州、县市区政府建立多元化资金筹措渠道，形成稳定的投入机制，落实饮用水安全建设、管理与保护等工程建设经费和环境整治经费。省级积极探索施行饮用水安全保障工作成效与相

关专项资金分配挂钩的激励约束机制;探索建立受益者付费、保护者得到合理补偿的水源地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将符合条件的饮用水水源纳入生态补偿转移支付。

　　(四)促进公众参与。充分利用各类新闻媒体，加强宣传引导，鼓励公众积极参与饮用水安全建设、保护和监督。建立饮用水安全信息公开制度，主动发布权威信息，公开曝光环境违法典型案件，宣传保护成

效，增强群众对饮用水安全保障工作的认同和支持。

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9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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